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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艺理论体系论（八）

王 锺 陵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6）

                                                                                                                                                                                             

摘   要：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诗性与散文性的交织，乃是诗的最本质的属性。中国古代诗论在其开端期，
即已鲜明地表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诗歌传统的内在矛盾，社会功能的要求与其文体特征的矛盾：诗承担的

社会功能过于广泛，然而，其个体性的言志抒情的特征又使它往往缺乏与此种广泛的社会功能相符应的政治

的、社会的、历史的广阔内涵。中国诗的特征构成了不仅是古代诗歌史，而且是新诗史运动的内在根据。诗

的抒情性与群体性的结合，涉及一个小我与大我的问题。一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要过于功利地看

待与人民的相通问题，我们应该深入到文化—心理结构这一层次上，从其同构性与相异性上，既沟通小我与

大我，又区别小我与大我，这才能找到走出怪圈的途径。从总体上说，无论旧诗、新诗都要将赋比兴结合起

来。赋以吸收现实内容，比兴以增强诗味。只要能够充分发挥以“长波段”语言营造意象的优势，新诗将能获

得自己不同于古代诗词的诗味。将活泼自如、既能容纳现代口语而又具有明显的音乐性的格律化追求，与避

免了其弊病的现代派技巧，以及古典诗词曲的韵味这三者结合起来，是中国新诗史上还未曾出现过的、创造

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新诗的一条大有希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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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文学体裁与戏剧类型

第三章  诗歌论

一、诗的最为本质的属性

诗之所以为诗，便在于它对人的种种复杂的

感情、情绪的表现。虽然叙事诗与抒情诗在内容

及艺术手法上有着重要区别，但仍是以表现人的

内在心理为主要目的的。

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诗性与散文性的交织，

乃是诗的最本质的属性。中国赋比兴的诗学理

论，便是对诗的这一属性的最简明、切实的概括。

赋比兴所显示的是与寓言故事化同一的进程。赋

是铺展了的因而也是明晰了的意象，比兴则是未

展开或不够展开的意象。赋走到了比兴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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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置于第一位置，是意义化进程的胜利。比是意

义向明朗化方向发展的意象，兴是意义还比较隐

约的意象。赋比兴，对诗的本质做出了最准确的

揭示。文学理论界一直仅将它解释为三种作诗的

方法，这真是见乎小者而遗其大。进而言之，在

赋比兴三项中，还隐含着中国文学初期的发展道

路：从兴到比到赋，是从诗性向散文性发展的过

程。赋代诗而起成为主要的文体，是这一过程的

结束。“赋者，古诗之流”［1］21的古老说法，如果从

这一角度加以理解，就会展现出那因隐含得很深

而从未为人们所认识的宏阔的历史意蕴。

二、中国诗歌的内在矛盾

中国古代诗论在其开端期，即已鲜明地表现

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诗歌传统的内在矛盾，社会功

能的要求与其文体特征的矛盾：诗承担的社会功

能过于广泛，然而，其个体性的言志抒情的特征

又使它往往缺乏与此种广泛的社会功能相符应

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广阔内涵。为了弥补

此种不足，于是汉儒乃以美刺说诗，穿凿附会、

曲折枝蔓地硬派给《诗经》以许多为汉代政治所

需要的意义。此外，言志抒情这两者之间，有时

虽能统一，但时而也会产生冲突。因为并非任何

“志”都是为“情”所不能已者，在“志”与“情”两

者间，还会显现出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不协调。而

中国古代诗歌所承担的广泛的社会功能，又加剧

了言志与抒情之间的此种不协调。诗在“志”与

“情”之间的畸轻畸重，又会发展为不同写作道

路——外向与内向、现实与心灵——的矛盾与斗

争，也会产生出作品抒情性强弱以至有无的分别。

中国诗歌的这样两个方面的特征：广泛的社

会功能与更强的诗性，使得中国古代诗歌既广被

社会，又峰峦高耸，并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呈

现出汪洋万汇的艺术的丰富性，这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中国诗歌的这两个方面的特征，也使得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充满了复古与唯美的种种运

动，它们各自趋向一边，当其达到极点时，便使

诗承受着扭曲的痛苦。诗史乃像蛇行。

三、新诗史运动的内在根据

中国诗歌所具有的强烈的抒情性及言志的传

统，同样强烈地影响着新诗的发展，它是现实主

义诗潮成为这一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流派及自由诗

成为这一世纪主要诗体的母体依据；另一方面，

基源于中国文字的特征，中国古代诗歌所具有的

视觉优长和突出的意象性，又必然启动着对于格

律整齐的追求，奠定出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基础。

无论是闻一多，还是戴望舒，他们在诗歌上的努

力，虽然从浅表层次上看，都有他们异国经历的

背景在起作用，但其真正的原因，还在于中国诗

的特征提供了他们得以努力的可能。对于理解纵

贯了这一世纪新诗史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自

由体与格律体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应该透过西洋

影响，而从中国诗的特征上去予以更深的把握。

中国诗的特征是一个包容多样性于自身之内的统

一，它本身便是一个力场，各种要素之相互矛盾，

构成了不仅是古代诗歌史，而且是新诗史运动的

内在根据。

四、意境诗与非意境诗

自觉的意境诗的初步形成，是文学发展中两

大历史趋向的交织：一是意与景的浑融，一是因

气格缺乏而来的对婉曲远韵的追求。这两种趋势

在永明诗人着意巧思的历史支点上交汇了，从而

为中国诗歌合铸出了一种新类型的诗歌——意境

诗。

意境诗比之非意境诗，其审美情趣要纤弱淡

泊得多。非意境诗中那浓烈深沉的感情倾泻，以

扣人心弦、震撼人心为效果，自然是抒情强烈而

不婉曲的。永明诗人相反，他们在抒情婉曲上着

力。情不直露，婉以出之，悠然远之，即为韵。言

外之韵，正是意境诗的一个重要特色。其艺术效

果，便是诗境比较空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言

外之韵的追求，正是玄言诗以理性开拓一个深远

空间的努力之情思化、艺术化。

意境诗与非意境诗，在新诗中也存在，并将

长久存在下去。

五、叙事诗

从文体的本质上说，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诗

是抒情的艺术。但是，诗与小说也有缠杂，诗歌

中有短篇及长篇叙事诗的悠久传统，小说中也有

一种诗化的写法。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即使

是叙事诗，也是以一种咏叹的调子来写事的。

若用诗来处理小说或戏剧的题材，要注意过

于纷繁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有可能窒息了诗所

应有的感情及其应有的悟性。所以叙事诗对于情

节的勾勒，务必有其情境性和跳跃性；要侧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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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情感与心理的揭示。也就是说，用诗来写事，

以至写小说或戏剧，成了诗体小说或诗剧，也有

诗本身自己的写法。

六、文化积累与文学艺术的发展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说，人类的整个进程就

是一个文化的累积、加深、革新的过程，包括审

美情趣在内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正是在这种

累积、加深和革新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使事

用典的风气，诗歌的走向格律化，都是文化积累

的表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的这种累积要以

一种恰当的方式融入文学创作之中，应有助于而

不是妨碍对情性的抒发。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恰当

地处理好这两者（文化累积和抒写情性）的关系，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数百年的努力。中国

诗歌的格律化，一直到初唐方才完成。近体诗的

形式，正是文化累积的成果。

文学艺术的发展，存在着外部和内部两种关

系：外部关系便是文艺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

社会风尚等方面的矛盾统一；内部关系就是抒写

情性与文化累积的矛盾统一。文学艺术正是在内

外部关系的错综矛盾中向前发展的。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如何处理好文化的累积和抒写情性这一

组矛盾，往往成为一个民族文学艺术发展的突出

的课题。

既然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文

化累积、加深和革新的过程，那末在这一过程中

就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是人，二是文化。文学的

发展正是在这样两个因素的相互斗争和统一中发

展的。诗文的产生本来就是文化累积的产物，发

抒情性又正是人高度文化化的表现。人类走过了

十分漫长的道路，方才走到了自觉地要求发抒情

性的地步。每一个时代人们发抒情性的方式，以

及发抒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为一定阶段的文化累

积所历史地规定了的。更深一层说，包括“情性”

在内的人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积累物。不同

文化的累积，构成不同质的人。从宏观上说，文化

的累积是一个比阶级性、民族性远为本质的概念。

但是，文化的累积既在人之内，又在人之外。

一方面人是文化累积的产物，另一方面文化的累

积又表现为人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如书籍、历

史知识、生产工具及工艺等）和一种具体的形式

（如诗文的体裁、格律等），因此掌握它有相当的

困难，需要一个逐步摸索、熟练的过程。它不像

思想感情之于人，总是自然而然地无时不生的，

所以，要以一种困难的需要花费相当精力方能掌

握的手段，来表达这种似乎油然而生的思想感情，

确乎无异是戴上了镣铐的跳舞，特别是当形式的

追求过分烦琐苛细时，抒写情性不是成为不可能，

就是十分困难了。然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学总在

某一个或某几个历史阶段上，必然要经历比较集

中地追求掌握表达形式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上，

文艺创作中淹没以至桎梏情性的现象，便会弥漫

开来。于是，就会有理论家们出来呼吁反对这一

倾向。虽然呼吁者在主观上往往并不明白文艺正

是必须经过这种阶段才会前进，但在客观上，却

有利于作者们加速对于表达手段的圆熟掌握。

七、优秀文学家对于语言潜在优势的发掘

闻一多戴着脚镣跳舞的口号，是一个有缺陷

的口号。在诗歌创作中，使人钦佩的不仅应是作

者使自己适应韵律格式的技能，更应是他使韵律

格式符合内容需要的技能和才艺。大而言之，优

秀的文学家，不仅能在语言的显性层面上发挥其

已有之长，而且能在创造性的运用中，发掘其潜

在的优势，使人对这一语言的魅力有一种全新的

感受，甚且开辟出一条能够提高民族语言表现力

的发展道路。

比如，曹植诗因为细腻表现的需要，辞极赡

丽。由于语多致饰，形成了“句颇尚工”［2］29的语

言特征。曹植由此而完成了从汉诗向魏晋诗发展

的转折，形成了一种明显不同于两汉古诗的崭新

风格。明人王世懋说：“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

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3］774所谓

“始为宏肆，多生情态”者，指因风力情感之充实

而造成的艺术表现之铺展和细腻。“一变也”，正

是说的语言潜能的发掘所给予人们的那种全新的

感受。并且，由细腻而藻采，由藻采而工致，中国

古代诗歌语言艺术的发展，又正是在这种相对浑

成的包孕之中，萌生出一条通向未来的曲折而漫

长的道路：在曹植诗对字句之工的追求之中，已

然孕育着向六朝诗风发展的先兆。因为依据汉字

单音节的特点和音、形、义相联系的内在规律，

句颇尚工的倾向，必然导致对语言形式美和音韵

美的讲究。

语言形式美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对骈偶的逐

步自觉的运用。情兼雅怨的子建诗，由于俳句的

运用，形成了体兼骈散的特征，这一趋向发展到

新文艺理论体系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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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中国诗歌就骈仗大作了。清人毛先舒说：

“文至魏氏，渐启俳体，典午以后，遂为定制。”“平

原骈整，时发隽思，一变而为康乐侯，遂辟一家

蹊术。亡论对偶精切处，肇三谢之端。”［4］39，40这

段话说到了曹植、陆机在开启、发展俳体中的作

用，说到了陆机对三谢的影响。谢灵运在运词之

板重上和陆机有一脉相通之处，而陆机诗骈仗大

作的风气又成为颜延之对偶诗的前导。

另外，句颇尚工的追求，还导致了对警句的

注意，曹植往往以气宇阔大的警句置于开头。子

建诗善于发端的特征，对于后世的小谢诗有着很

深的影响。

曹植诗在音韵上颇为用心，不仅他的诗中多

见双声叠韵之词，而且他押韵亦极为谨严，常根

据情绪之变化来变换用韵。在陈思对音韵的研求

中，甚至产生了暗合于后世平仄的句子。谢榛说：

“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而后流

于六朝，千变万化，至盛唐极矣！”［5］1137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

歌的意义就可以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了，仅就艺术

形式方面说，不仅词采、骈偶、警句，而且成为这

一时期最为重大成就之一的声韵之研求，都是由

建安诗歌发端的。所谓发端，即是说在对语言的

创造性运用中，将其潜在优势转变成了一条现实

的提高民族语言水准的发展道路。子建的例子，

可以使我们理解一个优秀诗人在语言艺术的创造

上所能达到的高境界。

八、人民力与作家主观力的争论

社会学模式由于它的政治性，在理论上具有

向着社会、人民绝对倾倒的内在趋势。从20世纪

30年代的大众文艺到20世纪40年代的人民文艺，

“人民”这个概念，藉助于多难的国势之深广而持

久的需要，愈益被抽象化为一种否认个人的力量。

文艺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在向着它倾倒。

于是，产生了关于人民力与作家主观力的论

争。

胡风是主张作家要有主观力的。他的《置身

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的中心论点，即是要

求主观力量坚强起来，以深入感性的对象，而深

入对象的过程，也就是自我从思想情感的斗争中

提高和丰富自己的过程。胡风对于“人民”没有采

取一味歌颂的态度，而是指出它的复杂性及其缺

陷，提出不要被淹没，这同其时要求作家融合于

人民之中的时代声调是不一样的，同严辰之认为

要先融化于大众中，再来努力，才能得救，否则

就要没落的看法，更是背道而驰：一个要作家放

弃自我，一个要作家加强自我。甚至可以说，胡

风的态度中不无一种作家高于人民生活的意味。

胡风不仅看到了所深入对象的复杂性及其缺

陷，而且也看到了深入之主体者本身的复杂性及

其缺陷。因此，在胡风看来，艺术创造的源泉不

是生活，而是主客观的整合。因此，胡风提出要

同没有思想力光芒的客观主义，亦即形象的平庸

性进行斗争。能够从主客观的整合上看待创作，

是一个深刻的见解，但胡风所注目的还是作家个

体，所以他一再使用“自我”一词，他未能从个体

与集体的互动上来把握问题，这是胡风理论的缺

陷。从整个时代文艺理论向着集体方向的变化上

说，毋宁说胡风的立场在个体上还有点滞留。尽

管因为这种滞留，而使他的理论更加辩证，但在

当时及此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却使他显得是在顶

逆潮流，特别是他使用了“自我扩张”这一类并不

准确，却又十分碍眼的词语。

冯雪峰的《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一文，有

相当多的篇幅就是批评胡风强调作家的主观力的

理论的。

冯雪峰将个人放置在社会斗争中说明其主观

的产生、变化，这是他比胡风正确的地方，但冯

雪峰运用存在决定意识、客观决定主观的理论，

却是走到了否认主观的地步。因为将人民及与之

一起作战这样一种客观情况视为主观，则主观就

完全被客观所取代了。主观应是一种认识、一种

态度，行为则是主观的客观化。主观确是由于斗

争的要求和逼迫，而改造、锻炼、生长出来的，但

需通过个人的选择，正因为个人的选择，而使这

种“生长”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并呈现为多种

形态。冯雪峰忽视了客观是通过主观的中介及其

作用，而转化为一种新的主观的，两者并不是一

种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作

用和反作用的关系。

冯雪峰从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论出发说：“人

们都说：没有强大的主观力又怎能拥抱强大的人

民力？这其实是倒过来的说法。作家如果已经有

强大的主观力，则他分明已经在现实的历史的斗

争中而握住了强大的人民力或历史力。”［6］168-169

“作家的主观力不是先在的，也不是和人民力对

等地分离的。”［6］169这样说来，主观力即人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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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既然旨在反对客观主义，那末他自然不会强

调客观的决定作用，而是张扬主观力。冯雪峰采

用追本溯源的方法对于克服胡风的缺点是有针对

性的，但他又倒向了另一边，取消了主观力的相

对独立性。虽然，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但不同成分的构成，就形成难以重复的个体。这

些不同成分，除了后天的外，也还有先天的。主

观力从根本上说虽是人民力、历史力的表现，但

人民力、历史力是一个十分丰富的综合体，人的

个性、气质、学养、经历的区别，对于取得人民

之力的成分与深度，都不会一样。显然，问题是

被极端地简单化了。取消了主客观的整合，同时

也就取消了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个人与社会的互

动，从个人对于社会的作用方面说，并非仅是“促

进”或“阻碍”二词所能涵括的。历史道路的开辟

与其特殊的色彩，往往都和个人的作用及其特殊

性紧密相联。

九、小我与大我

诗的抒情性与群体性的结合，涉及一个小我

与大我的问题。公刘称这个问题“是一个听得耳

朵都磨起了茧子的题目”［7］。“五四”白话文学运

动本然地有一种平民化倾向，因此文学家与民众

的关系对于新文学史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社

会政治学模式的一项主要内容，便是要将文学家

个人融合于群体之中。上节所说人民力与作家主

观力的争论，便是由此而产生的。到了新时期，

个人虽重新抬头，但论者大多仍承认它应与人民

相通。当然，新诗史上也多次出现诗人们只管开

掘自我，表达自己琐屑的感情，从而丧失读者的

情况。

一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要过于功

利地看待与人民的相通问题，历来对于小我与大

我的说明，都还只是停留在政治学、社会学的层

面上。我们应该深入到文化—心理结构这一层次

上，从其同构性与相异性上，既沟通小我与大我，

又区别小我与大我，这才能找到走出怪圈的途

径：既避免空廓大我对于小我的泯灭；又避免

如同在台湾现代诗潮中影响很大的超现实主义

的失误所显示的那种情况——在弗洛伊德个体

心理学的影响下，走进幽闭的、混沌的生物心理

中去。

本《结语》第二编第三章《文学与艺术的功能》

之第一节已经说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极重要

的价值之一，乃在于为民族构建一个文化—意义

的世界。文学在构建文化—意义世界中，无疑有

着特殊的地位。基源于文化—心理上的相通与相

异，这种文化—意义世界的建构，在人类的共同

性下，又有民族的差异性；在民族的共同性下，

还会有地域、阶层、集团以至个人的种种差异。

从这样一种层面上去看待小我与大我的问题，诗

就不仅成为人的心灵、人的存在的表现了，而且

它还进入到人的心灵之建构、人的存在之塑造中

了，因此诗也就成为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这样，

诗就在最高意义上同人及人生融成了一片，并发

挥其提升人生的超越性作用。

十、新诗更要注意维护诗美本体并营造
自己的优势①

认识了诗的本体，它的最本质的属性，我们

就可以明白，从总体上说，无论旧诗、新诗都要

将赋比兴结合起来。赋以吸收现实内容，比兴以

增强诗味。仅有比兴，过于凌空，则诗未免过于

贵族化；没有比兴，则诗成为散文。从新诗来说，

由于采用白话，它的散文性因素就空前地加强了，

过强的散文性因素，将彻底消解诗性。因此，新

诗之加强诗性因素就成了能否维持诗的一件十分

严重的事情。新诗是向着散文化方向大步迈进了

的一种诗体，因此它应该特别注意于维护其本体，

否则新诗将会迷失其本质。

诗回到本体，就是要使读者从形象的世界中

去悟解一个内在的意义世界。过多地使用直接

的、明晰的陈述性句法，甚至是推理性的表达，

对于诗、特别是新诗，是不适宜的。隐喻是诗性

表达的一种方式，应在隐喻中展现出更多的感性，

引发人产生更多的感悟，进而使本真的生命气息

通过隐喻的交织，深入到生命的流转之中：一种

大化流行的境界，可以使诗具有更高的灵性。诗

性有赖于诗人心灵的丰盈，诗人心灵的丰盈应该

体现为诗具有高度的灵性。通感、变形意象、联

觉意象的运用，都有助于增强诗的灵性，进一步

说，这也正是对于诗所由而来的神话思维本源之

返回。抽象的具象化，具象的抽象化，也是可以

增强诗性的表现方法。

再从新诗不同于古代诗歌的特点上说，新诗

新文艺理论体系论（八）

①有关新诗的相关论述，参见王锺陵：《对20世纪新诗史的

总概括及对诗本体、新诗特点与其发展道路的思考》，载《社会科

学辑刊》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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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使用口语，它的意象的密度有一定的稀释，

但句子长了，行与节多了，可以写得更细致、舒

展，因此它的意象的“波段”比较长。这是新诗的

缺点，也是它的优点。只要能够充分发挥这种以

“长波段”语言营造意象的优势，新诗将能获得自

己不同于古代诗词的诗味。而尽可能将句子写得

紧劲一些，加强意象的密度，对于新诗语言的诗

化也十分必要。

十一、对建立新诗格律的构想

从诗的本体论上说，诗的抒情性乃是同群体

性结合着的。没有群体性的传诵，诗就只能存在

于纸上，它就必定会萎缩。因此，自由体应该存

在，格律体更应试验、创造，特别是短诗的格律，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一种体式的确立，需要一批

优秀作品的示范作用，这需要诗人、选家之协力

共振于社会性的读解之中。不能够做到这一步，

新诗的前景就难以乐观。

新诗应以顿为节奏的单位，每行的顿数应大

致相同，即使变化也应是有规律的。在篇幅较长

的情况下，过于整齐的顿数会产生单调的重复感，

因此应使其具有行与行相互映衬下的适度变化，

或是将全诗划分为若干个单元，使每个单元在韵

律上各有其特性，至少也应互有区别。新诗应该

押韵，回环的旋律感能增加诗的效果，这是诗在

形式上区别于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韵式可以也

必须多样化，并应以自然语序押韵，避免趁韵。

韵部的选择应和内容的要求相一致。用韵也应疏

密有间，适应诗情的起伏，不能过于短促骏利、

一泻到底，特别要避免单调呆板的押韵。双声叠

韵等汉语言的特性，都应加以运用，还应注意发

挥现代汉语口语的音乐性潜能。排比、对称、重

叠、复沓等方法，也都有利于造成一种回环的音

韵效果。句末的收尾，二字顿与一字顿都可以用，

应根据内容的需要，选择相应的调性。交叉运用

这两种收尾法，常常是必要的，但在转换中，最

好有所铺垫，以有利于音节的流畅。新诗在建行

上，应允许有一定的宽度，但诗比之于散文的特

点，就在于句子短，二十多字一行是并不相宜的。

一首诗应该有一种整体性的韵律感，特别对于短

诗来说，就更是这样。

在新诗格律的讨论中，体式问题是被忽略的。

然而，诗以分节为好，每节的行数也以固定为好。

四句一节，是一种有着悠久民族传统的分节方法。

新诗在总的格律规范中还应形成种种体式，我以

为最有希望成为一种独立诗体的，是四句一节、

四节一首这样一种格式，它的容量正好适合短小

的抒情诗的要求，并具备诸如起承转合之类篇章

变化的余地。三句一节、三或四节一首，以及六

句一节、三节一首的格式，也能形成为一种诗体。

当然，也还可以形成其他种种体式。像五句一节、

两节一首的诗，公刘就写过好一些，不过这样一

种格式的容量似乎过小了一些，并且两节在章法

上也缺少变化的余地。抒写现代生活及其思想感

情，体制过短是不行的；但过长的格律诗写起来，

也很麻烦。因此，无论具体体式如何形成，篇幅

的适中是一个必然的要求。中等篇幅的诗，以四

句节与六句节按适合情感抒发的恰当方式交错起

来，也可以形成一种有变化的体式。新诗格律中

的变化，不仅如上文所说表现于用韵的多样化、

一字与两字收尾的错综上，也还应该表现于诸如

四句节、六句节的交错使用上。在形成种种体式

的基础上，才可能增加一些较细的格律讲究，甚

至平仄四声之某种运用也并非不可能，而且也将

是有益的。这当中，将会有大量属于个人技巧性

的东西，它们可能转化为一般的格律要求，也可

能仅仅作为个人的诗律特征而存在。别人可以借

鉴它，也可以只是欣赏它。

 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积累后，便可以出现一些

为大家所共同承认接受的，从而具有一般意义的

技巧性规定。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些流行的体式和

共同的适度的格律要求。达到这样一步，格律诗

试验就至少是在某些体式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

果。当适应抒写现代生活与情感之多种要求的若

干种诗体定型后，中国新诗的格律化就大体上完

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向民歌、外国诗歌，特别是

向词曲的借鉴、发掘，是完全必要的。

十二、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新诗的
一条大有希望的道路①

总结八十多年新诗史的得失，我以为：将活

泼自如、既能容纳现代口语而又具有明显的音乐

性的格律化追求，与避免了其弊病的现代派技巧，

以及古典诗词曲的韵味这三者结合起来，是中国

新诗史上还未曾出现过的、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

①有关新诗的相关论述，参见王锺陵：《对20世纪新诗史的

总概括及对诗本体、新诗特点与其发展道路的思考》，载《社会科

学辑刊》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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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诗的一条大有希望的道路。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古典诗词曲的韵

味，要化入到现代感觉、现代感情之中；二是对

于现代派技巧要有正确的吸收。

所谓古典诗词曲的韵味，是个宽泛的概念，

它是诗人长期沉潜于中国古典诗词曲中自然焕发

出来的那样一种内涵与气息，它体现的是中国新

诗的民族特色，这其中不仅可以有意象的化用及

改造，而且应该有对于灵活错综句式、多种抒情

风格与境界以及奇思曲喻等种种技法的借鉴。中

国古代诗词曲汪洋万汇的艺术蕴藏，尽多可足新

诗加以吸引转化的技巧。要有韵味，就要化，它

应体现为具有悠久的民族诗歌传统的现代人之审

美情趣中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

是渗透于现代人的情思之中的。它是化古为今，

而不是化今为古的。像戴望舒那样的古色斑斓，

只能说是肤浅的食古不化，是思想贫乏、艺术力

薄弱的表现，这样的错误不能再重复。因此，重

要的是要有思想力、感受力、现代感及深厚充沛

的民族感情。

关于正确吸收现代派技巧的问题，其实即是

上文所说诗回到并维护其本体并防止产生偏向的

问题。亦如同上文所说，过多地使用直接的、明

晰的陈述性句法，甚至是推理性的表达，对于诗、

特别是新诗，是不适宜的。然而，在增加诗在感

性中的悟性、直觉性、灵性的同时，也要注意防

止因追求多义所可能带来的暗昧与荒唐。要注意

语言的规范性、一定的逻辑性和清晰性。意象之

间的联结可以是隐微的、曲折的，却应是能够曲

径通幽的，一定的散文性的渗入是必要的，诗应

有其必要的明晰度。应从整体上着眼，多注目于

整体境界的圆融，不要仅着眼于用生峭尖新的字

词句式。

我想强调的是，圆融的整体境界中完全可以

充满隽永的诗味，正不必如中国20世纪30年代

的现代派诗人及新时期朦胧派诗人以造语的佻巧

小碎、尖新诡异、怪诞晦涩来取得诗意也。现代

派诗是节制感情的，因此现代派诗常常存在感情

缺乏的毛病。感情可以内敛，但诗必须是抒情的，

否则就不成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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